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惩治腐败国际刑事合作亟待加强 

孙力 张朝霞 张磊

    惩治腐败国际刑事合作途径  

    根据国际上惩治腐败刑事合作的经验和我国反腐败国际合作的实践，反腐败的国际刑事合作主要有以

下几种途径：  

    缔结国际公约。随着国际社会对腐败现象的日益重视，以联合国为主导的国际社会加大了反腐败的指

导，并着手制定《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如果《反腐败公约》制定出来并获得通过，把腐败犯罪作为一种

国际犯罪明确下来，将对国际社会加强合作，打击国际性腐败犯罪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从我国的立法中

看，１９８７年６月２３日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

所规定的罪行行使刑事管辖权的规定》中，认可我国参加的国际公约中规定的犯罪，并行使管辖权。  

    缔结双边条约。从我国的实践上看，通过双边的条约进行惩治腐败的国际合作是一种主要途径。目

前，我国已经和加拿大、俄罗斯等多个国家签署了刑事司法协助条约，并同１０余个国家签署了引渡条

约。通过条约，可以进行反腐败的国际司法协助以及将犯罪嫌疑人押解回中国受审。目前同我国签订刑事

司法协助的国家相对较少，特别是签订引渡条约的国家较少，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我国通过法律渠道加

强国际刑事合作的脚步。  

    通过国际刑警组织。１９８４年，我国正式加入国际刑警组织，成为该组织的成员国。近些年来，我

国与该组织的其他成员之间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但是，通过国际刑警组织进行刑事案件的协助与引

渡，其前提是请求国与被请求国之间是否存在刑事协助条约或引渡条约为前提，此外，就是根据“国际礼

让”原则进行协助与引渡，因此，通过国际刑警组织进行反腐败的合作如果没有国际多边或双边条约为基

础，在实质合作方面，其作用仍然是有限的。  

    运用外交手段。由于这种方式比较简便灵活，能够达到引渡的目的，因此，在我国尚未与有关国家制

定引渡法律的情况下，常采用这种方式进行合作。但是，这种手段也有其局限性，就是非长期性与非稳定

性，而且必须以国家的实力做后盾。从长远的角度考虑，这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惩治腐败国际刑事合作内容  

    当前，国际反腐败刑事合作的主要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职务犯罪诉讼移管。根据我国法律规定，我国公民如在国外犯有贪污罪、受贿罪等职务犯罪最低

刑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我国可以对之行使管辖权。  

    二是调查取证。如我国与波兰、蒙古缔结的司法协助条约规定，代为调查取证的对象包括当事人、嫌

疑人、罪犯、证人、鉴定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以及进行鉴定、检查、勘验等等。根据我国与土耳其、罗

马尼亚、俄罗斯缔结的司法协助条约，代为调查取证还包括使用搜查方式。  

    三是引渡。我国在１９９４年３月５日正式批准了我国与泰国签署的引渡条约，并且正在准备与有关

国家谈判缔结此类条约。此外，我国还参加了载有引渡条款的国际公约。但我国在实践中引渡的方式主要

是通过政治或外交机构的个案协商移交罪犯的方法。随着《引渡法》的颁布，我国关于引渡的活动将走向

法制化轨道。  

    四是送达职务犯罪诉讼文书。在办理职务案件过程中，相互代为送达的诉讼文书，包括由司法机关制

作或者签发的传票、法庭通知书、判决书、裁定书等各种司法文书。同时还包括与诉讼案件有关的身份证

明、来往信函、公证文书等各种书面材料或文字记录等司法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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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是移交赃款赃物。  

    六是刑事诉讼结果的通报。我国和加拿大、俄罗斯的协助条约中规定，缔约双方应相互递送各自法院

对缔约另一方国民所作的生效判决的副本。  

    七是被判刑人移管。  

    ■惩治腐败国际刑事合作程序  

    在国际反腐败刑事合作过程中，往往不单纯是一种法律因素，政治因素往往起决定性作用。在一般的

国际反腐败刑事合作中，其合作的程序通常由以下阶段组成：  

    一是国际刑事合作（通常指刑事司法协助与引渡）请求的提出。刑事合作请求是指一国就特定的刑事

事务向另一国提出希望给予某种协助的一种意思表示。这种请求必须以请求书的形式提出。提出刑事合作

请求的机关一般指请求国的最高司法当局，在我国签订的司法协助条约中最高司法当局为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  

    二是刑事司法合作请求的审查。对请求的审查机关因各国的国情不同而有所差别。从各国实践看，主

要由各国主管司法的中央机关负责该事项。我国是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来行使审查

权。  

    三是请求拒绝。刑事司法合作是一种附条件的国际间的合作。如某项请求不符合被请求国所遵行的条

件，被请求国将拒绝执行。一般来说，请求协助不得有损被请求国的主权、安全或公共秩序。同时，请求

协助不得有损被请求国的法律的基本原则。  

    四是请求的受理和执行。受理程序按国内法进行。执行程序通常包括：根据被请求事项的性质，确定

管辖权，然后交由有管辖权的机关依法办理。  

    五是刑事司法合作的终止和撤销。终止即因发生了特定情况，当事国结束正在进行的刑事司法协助程

序的活动。终止可以由请求国提出，也可由被请求国提出。终止所基于的条件在于发生了某种情形而使得

无法执行该请求或执行该请求已无意义。刑事司法合作的撤销是指由于存在或发生了某种情况而由当事国

主动宣布放弃刑事司法合作请求权或执行权的活动。  

    在我国查处职务犯罪的过程中，可以根据以上途径，就诉讼中需要国外协助的事项，按照我国法律规

定的程序，向有关国家提出协助请求。刑事合作也可以通过国际刑警组织进行。国际刑事合作必须是国对

国的合作，在查处腐败犯罪的过程中，不能损害他国的司法管辖权。当前，有些司法机关没有经过必要的

司法外交途径进行境外取证、送达文书等活动，这些活动都是不合适的，应当予以纠正。  

    ■惩治腐败国际刑事合作建议  

    针对国际合作中的障碍，反思我国刑法的规定，笔者认为，我国的一些刑法规定与国际反腐败合作的

机制不相适应。一是对腐败犯罪域外管辖的范围过小。为了更有效地同腐败犯罪作斗争，建议适当地扩大

刑法对域外的管辖范围，取消刑法第七条关于中国公民在中国领域外犯刑法规定的法定最高刑为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之罪“可以不予追究”的规定和刑法第八条关于法定最低刑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规定，或

者在保持刑法第七条、第八条规定不变的情况下增加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

实施国际公约中规定的犯罪，外国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或者公民实施国际公

约规定的犯罪，适用中国刑法”。这样可以消除刑法规定上的障碍，使中国刑法更有效地适应国际反腐败

斗争的需要。二是增设贿赂境外公务人员罪或者把境外公务人员比照国家工作人员定罪处罚。《联合国打

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规定各国将贿赂外国公务人员视为犯罪，中国是《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

约》的缔约国，因此有义务按照该公约的要求，把贿赂外国公务人员作为犯罪来处理。  

    惩治腐败的国际刑事合作是一个长期的机制。笔者建议在各国签订《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前提下，

加快对外制定司法协助条约，改变我国对外司法协助还相当受局限的状况。在对外刑事合作的过程中，要

善于发现问题，总结经验，提高国际刑事合作的质量效果。同时，惩治腐败的国际刑事合作，不能单纯地

视为一个法律问题，要通过各种途径，努力保证我国的法律得到实施，腐败犯罪分子得到惩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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